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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与正义———孔子自由观及其正义论基础

黄玉顺

摘　 要： 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 逻辑地蕴含着作为上位概念的普遍 “自由”
概念， 其内涵是： 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 按照这个普遍概念， 孔子具有自己的

自由观念。 这种观念不是境界论的自由观， 而是人性论的自由观。 “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 是这种

自由观的主体性维度， 即个体主体具有天然的自由意志； “正义的社会规范” （礼） 是这种自由观的规范性

维度， 即它是以孔子的正义论为基础的。 这就是说， 自由的规范条件来自两条正义原则， 即源于博爱精神

（仁） 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应于特定时代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 （义）。 因此， 孔子的自由观念具有两个

层面： 遵守规范是保守性的自由， 而重建规范是建设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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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 “自由” 与 “正义” 都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不过， 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尚待揭

示。 本文将通过分析孔子的自由观及其正义论基础， 呈现自由与正义的内在关系。

引论： 普遍的 “自由” 概念

在讨论人类共同价值的时候， 人们往往只着眼于 “共时性”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维度， 如中国和西方

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同性， 而忽视了 “历时性”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维度， 即古人和今人的价值观念之间的

共同性。 然而， 邦雅曼·贡斯当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讨论 “古代人的自由” （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 与 “现代人的自由”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ｓ），① 就是一种历时性的眼光 （尽管他的着眼

点不是古今之间的共同性， 而是差异性）。 事实上， 既然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都命名为 “自由”， 这

就已经逻辑地蕴含着一个观念： 存在着一种作为上位概念而涵盖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普遍 “自由”
概念 （尽管贡斯当本人并未对此加以揭示）。 诚如学者所说：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它并不仅仅

属于 ‘现代’。”② 显然， 讨论孔子的自由观， 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普遍 “自由” 概念， 因为孔子

是古代人， 不可能有现代的自由观念。 只有在这种历时性考察之后， 才能够进行恰当的共时性考察，
即考察普遍自由概念之下的中西差异， 进而揭示儒家对于自由的 “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③

（一） 两类 “自由” 观念的辨析

在讨论中国古代的自由观时， 人们常说孔子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 庄子的 “逍遥” 达到了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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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境界”；① 有学者说， “自由是修炼而成的”， 是一种 “功夫”。② 诸如此类的说法， 可以称之为 “境
界论自由观”， 即认为自由是一种精神境界， 它需要经过修养或修炼才能够达到。 例如， 按照冯友兰

先生的境界论， “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 都是不自由的， 自由唯在于最高的 “天地境

界”；③ 按照蒙培元先生的境界论， 自然情感之 “诚” 和道德情感之 “仁” 都是不自由的， 自由唯在

于形而上的超越之 “乐”；④ 按照笔者的境界论， “自发境界” “自为境界” 都是不自由的， 自由唯在

于 “自如境界”。⑤ 这样的 “自由” 观念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１． 这种境界论自由观， 实为 “自由的等级分配” 观念， 将导致否定普通人的自由权利， 因为：

不论道德境界还是知识境界， 按照境界论自由观的逻辑， 普通民众当然很难达到较高的境界， 更达不

到最高的境界， 因此， 他们理当不自由， 或者说不配享有自由； 唯有 “君子” 甚至 “圣人” “至人”
“神人” （《庄子·逍遥游》）， 才有享受自由的资格。

境界论自由观认为， 唯有达到了 “天人合一” 的境界，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其实是混淆了

两类不同的 “自由” 概念： 一类是与 “必然” 相对的、 认识论范畴的 “自由” 概念， 主体所面对的

是必然性， 即所谓 “天”。 例如 “人固有一死”，⑥ 不存在 “不死” 的自由选项； 纵然有时可以 “制
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论》）， 也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改变 “天命”， 所以孔子才 “畏天命” （《论
语·季氏》）。 另一类则是与 “奴役” “被控制” 或 “受干预” 等相对的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范畴的

“自由” 概念， 主体所面对的是 “他者” （ｏｔｈｅｒ） 的意志。 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后一类 “自由” 概

念， “自由” 意味着主体的意志行为不受他者的干预。 这实际上就是伯林 （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 所说的

“消极自由”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⑦

２． 境界论自由观还蕴含着另一种危险， 即 “自由的心态解释”， 认为对自由的追求无需致力于改

变外部的社会条件， 只需努力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即可。 例如， 奴隶的自由不需要废除奴隶制， 只需

要奴隶们改变自己的心态。 这显然是荒谬的。 更有甚者， 还有人对自由采取鄙夷的态度。 这其实是鲁

迅笔下的 “阿 Ｑ 精神”， 伯林称之为 “酸葡萄学说” （ｓｏｕｒ ｇｒａｐｅｓ）。⑧ 显然， 今天讨论自由价值观，
作为一种 “现代性诉求”， 必须警惕境界论自由观。

为此， 必须将 “自由” 与 “境界” 加以断然切割， 即自由与境界无关。 事实上， 孔子的自由观

并不等于境界论自由观。 最显著的例证就是他讲的 “匹夫不可夺志”， 显然是在强调普通人的自由意

志 （关于 “自由意志”， 详下）。 邢昺解释： “匹夫， 谓庶人也”； 尽管 “庶人贱， 但夫妇相匹配而

已， 故云 ‘匹夫’”， 但 “匹夫虽微， 苟守其志， 不可得而夺也”。⑨ 普通民众当然谈不上有多么高的

境界， 但其自由意志是不可剥夺的。 承认这种普遍存在的、 不可能被夺去的自由意志， 这就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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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自由观”，① 犹如孟子所说的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孟子·尽心上》）。 所以， 胡适

曾引用孔子 “匹夫不可夺志” 这句话， 以证明： 孔子作为 “中国思想界的先锋”， “也可以说是自由

主义者”。② 当然， 这里的 “自由” 只能被理解为涵盖古今的普遍 “自由” 概念。
（二） 普遍的 “自由” 概念

本文尝试给出一个普遍的 “自由” 概念， 这个概念蕴含着 “正义” 价值： “自由” 指个人的意

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 这个定义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
１． “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 冯友兰先生就曾指出， “自由意志” 的含义即意志 “不受

决定” 或 “不受限制”。③ 这里包含三层含义： （１） 自由的主体是 “个人” （ｐｅｒｓｏｎ）； 或者说， 我们

将 “自由” 这个词语用于个人。 当然， 某种群体或集体的自由也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他们也是某种

主体； 不过， 我们讨论普遍 “自由” 概念的最终目的， 毕竟是要关注现代人的自由， 而这里作为社

会基元的主体即是个体。④ （２） 这里的 “行为” 包括思想行为， 即思想自由。 （３） 不受他人干预，
这既是西语 “自由” （ ｆｒｅｅｄｏｍ） 这个词语的基本语义， 即 “免于” （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⑤ 也是汉语 “自由”
的基本语义， 即孔子所说的 “由己” 而不 “由人” （《论语·颜渊》）。

２． “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 这里给出了两个层次的规定：
（１） 自由的前提条件是遵守 “社会规范” （ｎｏｒｍｓ）， 包括道德、 法律规范等。 显然， 真正的自由

并非被庸俗化甚至被污名化的为所欲为， 而是受社会规范约束的。 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直觉的印象：
“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 与 “遵守社会规范” 相互矛盾。 两者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冲突，
那就是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个人意志的一种实现， 即个人要么参与制定、 要么同意这种规范。

但是， 这里的 “同意” 亦非泛泛的 “认同”。 例如， 宦官通常也都认同太监制度， 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是自由的。 因此， “自由” 概念的进一步规定是：
（２） 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条件是这种社会规范本身是正义的 （ｊｕｓｔ）， 即这种规范是正当 （公正、

公平） 并且适宜的。⑥ 如果社会规范本身并不正义， 那么遵守社会规范恰是不自由的表现。 于是， 我

们就进入了 “正义论”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的论域， 即正确的自由观必须以正义论为基础。
（三） “从心所欲不逾矩” 与 “自由” 的概念

上文谈到， 关于孔子的自由观， 人们常引证他说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看起很合理： “从心

所欲” 对应 “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 “不逾矩” 对应 “遵守社会规范”。 但须注意， 孔子

这番话是境界论的表述， 所以他才强调年龄：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

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假如直到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才算是自由的， 那么七十岁之前的孔子就是不自由的。 圣人孔子尚且如此， 何况常人！ 显然， 这并非我

们这里要讨论的人人享有的自由。 所以， 必须再次明确： “自由” 并非境界概念， 而是权利概念。
但这并不是说 “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 “自由” 问题的讨论毫无意义。 刚才谈到 “从心所欲”

而又 “不逾矩” 与 “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 而又 “遵守社会规范” 之间的对应关系， 已然

表明 “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个命题是有自由观意义的。 但是， 这种意义的揭示， 首先必须去除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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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第 ３００－３１０ 页。
参见黄玉顺： 《中国正义论纲要》， 《四川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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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 年龄的条件。 这就是说， 如果要将 “从心所欲不逾矩” 理解为对 “自由” 观念的表述， 那

就不能说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应当说 “人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这个意义上， 就可以

说 “‘从心所欲’ 之欲……不是为所欲为， 而是自由意志”。①

不仅如此， 正如上文所说， “不逾矩” 或 “遵守社会规范” 是有前提的， 即这种社会规范本身是

正义的。 这就表明： “自由” 价值以 “正义” 价值为前提， 必须先行讨论 “正义” 问题。

一、 孔子自由观的正义论基础

罗尔斯说：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② 笔者曾指出： 社会制度其实是社会规范的制度化，
但并非所有社会规范都可以制度化， 因此毋宁说： 正义是社会规范的首要价值。③ 那么， 从正义为自

由奠基的角度看， 我们也可以说： 正义是自由的首要价值。 因为： 自由作为不受他人干预的意志行

为， 乃是在社会规范内的行为； 如果没有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正义， 那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那么， 何谓 “正义”？ 这里首先要区分 “制度正义” 与 “行为正义”。 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规

范， 这是 “行为正义” 范畴， 如孔子说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论语·颜

渊》）； 其前提是这种社会规范本身符合更高的价值原则———正义原则， 这是 “制度正义” 范畴， 这

才是正义论的课题。 如孔子说 “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

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 这就叫作 “礼有损益”， 即根据正义原则来改变不正义或

不再适宜的社会规范。④

（一） 孔子正义论的一般理论结构

孔子正义论是一个复杂、 立体的理论系统， 其最核心的理论结构就是 “仁→义→礼” 之间的奠

基关系： 根据博爱情感 （仁） 来确立正义原则 （义）， 根据正义原则 （义） 来建构社会规范 （礼）。
１． 仁： 博爱情感。 “博爱” 是韩愈的用语 “博爱之谓仁”，⑤ 孔子谓之 “泛爱” （《论语·学

而》）。 这里涉及儒家 “仁爱” 情感的两个方面： 一是属于私域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 的 “差等之爱” 必

然导致利益冲突， 所以才需要建立规范 （礼）；⑥ 二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情感路径只能是超越 “差等之

爱” 而走向属于 “公域”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的 “一体之仁”， 此即 “博爱” （仁）。
２． 义： 正义原则。 博爱情感是普遍而抽象的； 而这种情感的落实或实现方式则是特殊而具体的，

这取决于不同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特点。 所以孔子强调 “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 “无适也，
无莫也， 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 由此可以说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历史变迁。

根据以上两点， 孔子的思想蕴含着儒家的两条正义原则： （１） 正当性原则。 这是博爱情感的普

遍性的体现， 即唯有根据 “一体之仁” 的精神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才是正当的。 故孟子说 “义， 人

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上》）。 （２） 适宜性原则。 这是博爱情感的具体性的体现， 即唯有根据特定

历史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建构起来的社会规范才是适宜的。 故 《礼记·中庸》 说， “义者， 宜也”。
两条正义原则的内涵， 正是韩愈 《原道》 开宗明义的命题 “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⑦ 这是

“仁→义” 的理论结构。
３． 礼： 社会规范及其制度。 孔子的正义论要求根据上述两条正义原则来进行社会规范建构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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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从孔子的境界说看儒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哲学史》 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
罗尔斯： 《正义论》， 何怀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３ 页。
参见黄玉顺： 《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
参见黄玉顺： 《论 “行为正义” 与 “制度正义” ———儒家 “正义” 概念辨析》， 《东岳论丛》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中
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 北京：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４４、 １０７－１９８ 页； 《孔子的
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孟子正义论新解》， 《人文杂志》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韩愈： 《原道》，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３ 页。
参见黄玉顺： 《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韩愈： 《原道》，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 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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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 体现博爱精神的 “礼” 才是正当的； 适应特定时代基本生活方式的 “礼” 才是适宜的，
这是发展的观念、 文明进步的观念， 即孔子讲的 “礼有损益”。

这种 “义→礼” 结构， 就是孔子所说的 “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论语·卫灵公》）， 即以

“义” 为实质性的价值原则， 而以 “礼” 为这种原则的规范性的实行形式。 这是古代文献常见的 “礼
义” 表达的真切内涵， 冯友兰先生曾指出： “礼之 ‘义’ 即礼之普通原理。”① 《左传》 也说： “义以

出礼” “礼以行义”。②

上述 “仁→义” 结构与 “义→礼” 结构之综合， 就是孔子正义论的核心结构 “仁→义→礼”，
故孔子说： “人而不仁， 如礼何？” （《论语·八佾》） 这就是孔子的 “轴心突破” （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③ 即 “以仁释礼”。④

（二） 孔子正义论的自由价值效应

上述原理蕴含着自由观的正义论前提： 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是社会规范的正义； 社会规范正义的

前提是符合正义原则； 而确立正义原则的前提是具有博爱精神。
１． 自由与博爱精神 （仁）。 对 “自由” 的最庸俗的理解之一， 是自私自利， 对他人漠不关心。

其实， 这正是儒家所批评的 “麻木不仁”，⑤ 缺乏 “一体之仁”。⑥

西方启蒙时代的著名口号 “自由·平等·博爱”， 将 “博爱” 排列于 “自由” 之外、 之后， 极

为不妥。 事实上， 真正的自由蕴含着博爱， 博爱的情感是自由的前提： （１） 自由的情感前提是 “自
爱” （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ｆｏｒ ｏｎｅｓｅｌｆ）， 绝对不能设想不自爱而能够自由。 儒家亦然， “自爱才是儒家仁爱的逻辑

起点”。⑦ 在孔子那里， 这就叫 “为己之学” （《论语·宪问》）。 荀子后来将 “仁” 分为三个等级， 并

将 “自爱” 列为最高等级 （《荀子·子道》）。 这就是说， “自爱” 乃是 “博爱” 的前提， 不能设想不

自爱而能够博爱、 能够自由。 （２） 自由的情感内涵是 “他者之爱” （ 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ｓ）。 假如没有

“他者之爱”， 就不可能尊重他者的自由， 最终就会在原则上否定自我的自由。 总之， 博爱乃是自由

的情感本源， 或者说是自由的情感内涵； 用儒家的话语讲， 就是 “无仁即无自由”。
２． 自由与正义原则 （义）。 既然自由源于由自爱而博爱的精神， 那么， 自由当然就意味着要遵从

以博爱精神为内涵的正当性原则。 用儒家的话语讲， 就是 “无义即无自由”。 不能设想 “不仁不义”
的自由， 因为 “不仁不义” 导致否定正义原则， 进而导致否定自由的社会规范条件， 最终导致否定

自由本身。
３． 自由与社会规范 （礼）。 上文谈过， 自由指在社会规范内的意志行为。 因此， 正义的社会规范

是自由的必要条件， 即自由的保障； 假如没有正义的规范， 那就是 “丛林”， 就只是 “强力”
（ｐｏｗｅｒ） 的自由， 而不是每个人的自由。 用儒家的话语讲， 就是 “无礼即无自由”。

关于这个问题， 这段对话值得分析： “颜渊问仁。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

归仁焉。 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这里的前后两个 “己”， 即 “克己” 与 “由
己”， 是同一个主体， 看起来互相矛盾， 其实并不冲突： “由己” 正是说的 “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

人干预”， 即朱熹说的 “其机之在我” “非他人所能预”；⑧ 而 “克己复礼” 则正是说的 “在正义的社

会规范内”； 两者之合， 正是 “自由” 的真义。 显然， 这个 “己” 即自由主体： 他一方面遵从自己的

意志， 即 “由己”； 另一方面遵从正义的社会规范， 即 “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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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 《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 济南： 齐鲁书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９３ 页。
朱熹： 《论语集注·颜渊》，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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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孔子自由观的主体性维度

上文说过， 普遍 “自由” 概念的一个基本方面是 “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 或 “从心所

欲”。 那么， 这一点是如何体现于孔子的自由观之中的？
（一） 孔子的自由主体观念

其实， “自由” 与 “主体性”， 很难说哪一个是奠基性的、 哪一个是被奠基的， 因为自由总是主

体的自由， 主体总是自由的主体， “自由与主体的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① 但是， 毕竟 “主体” 是

实体概念， “自由” 是属性概念， 即主体是自由的实体基础。 正如黑格尔所说， 尽管 “自由是意志的

根本规定， 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 “意志而没有自由， 只是一句空话”， 但是 “自由只有

作为意志， 作为主体， 才是现实的”。② 因此， 应当首先讨论主体的观念。
关于 “主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与 “主体性”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概念， 尽管哲学家们并没有统一的理解与界

定， 但不难从中寻绎出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１． 心灵存在。 主体性是一种心灵现象， 其前提当然是心灵存在。 蒙培元先生指出： 中国哲学是

“心灵哲学”， 它 “把人作为有理性、 有情感、 有意志的生命主体去对待”；③ “以孔、 孟为代表的道

德主体论” “不仅讨论人的存在、 价值和意义等根本性问题， 而且讨论人的心灵、 主体性、 主体精神

及其超越问题和形上问题”。④ 确实如此， 如上文讨论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 作为意志的 “欲” 附

着于 “心”， 即意志隶属于心灵存在。
据 《论语·宪问》 载： “子击磬于卫。 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 曰： ‘有心哉！ 击磬乎！’ 既而

曰： ‘鄙哉！ 硁硁乎！ 莫己知也， 斯己而已矣。 深则厉， 浅则揭。’ 子曰： ‘果哉， 末之难矣！’” 朱熹

注： “此荷蒉者， 亦隐士也。 圣人之心未尝忘天下， 此人闻其磬声而知之”， “讥孔子人不知己而不

止， 不能适浅深之宜”； 孔子 “闻荷蒉之言， 而难其果于忘世”。⑤ 注意这里的 “有心”： 孔子有 “入
世” 之心， 而隐者有 “忘世” 之心， 这是两种不同的主体性； 而谓之 “心”， 即是心灵存在。

这种心灵主体性的实践运用， 就是 “用心”。 孔子说：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难矣哉！” （《论
语·阳货》） 所谓 “用心”， 就是发挥其既有的心灵主体性。 朱熹解释： “心若有用， 则心有所主。 只

看如今才读书， 心便主于读书； 才写字， 心便主于写字： 若是悠悠荡荡， 未有不入于邪僻。”⑥ “用
心” 是说 “心有所主”， 即心灵具有恒定的主体性。

所以， 孔子称赞颜回： “回也， 其心三月不违仁； 其余， 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论语·雍也》）
朱熹注： “三月， 言其久。 仁者， 心之德。 心不违仁者， 无私欲而有其德也。”⑦ 所谓 “有其德”， 也

是说心灵具有其主体性； 而 “三月不违”， 则是说这种主体性的恒定性。
当然， 孔子及儒家强调仁德或善性； 但是， 心灵的主体性并非只有仁德或善性。 实际上， “主体

性” 是一个价值中性的或 “前伦理的” 概念： 无论善恶， 心灵主体的存在标志乃是自我意识。
２． 自我意识。 主体意识的首要特征是 “自我意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即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同

一性与独立性。 “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实质上是个体自我的 “身份识别”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这是对自我

的辨认与确认， 即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的区别。 “独立性”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并不是说个体与群体无关，
而是说个体尽管是群体的一个成员， 但绝非某个整体的一部分。 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并非部分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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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前者如一棵树离开森林也可以存在， 后者如一片叶子离开树就不能存活。
孔子具有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 鲁昭公有违礼之事， 孔子却称其 “知礼”， 于是陈司败批评孔子

“相助匿非”， 而孔子接受了这个批评， 承认应当遵循一个原则： “君子不党。” （《论语·述而》） 这

个原则与孔子的另一个原则是相通的： “和而不同”， 何晏解释为 “君子心和， 然其所见各异， 故曰

不同” （《论语·子路》）。 “不党” 并非 “不群”， 而是 “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 即虽然

“和以处众”， 但 “无阿比之意”， 而是 “庄以持己”，① 坚持自我。 不论 “不党” 还是 “和而不同”，
都是自我独立意识的体现。

尽管 “不党” 并非 “不群”， 但毕竟 “物以群分” （《周易·系辞上传》）， 人亦如此。 因此， 对

于不问世事的隐者， 孔子说： “鸟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也。”
意思是： “吾自当与此天下人同群”， 而非 “隐于山林是同群” （《论语·微子》）。 这同样是自我独立

意识的一种体现。
不仅对于隐者， 对于古代 “节行超逸” 的 “逸民贤者”， 诸如 “伯夷、 叔齐、 虞仲、 夷逸、 朱

张、 柳下惠、 少连”， 孔子也说， “我则异于是， 无可无不可”， 意为： “我之所行， 则与此逸民异，
亦不必进， 亦不必退， 唯义所在。” （《论语·微子》） 这显然同样是鲜明的自我独立意识。 这种自我

独立意识， 正如 《礼记·儒行》 所说： “儒有……同弗与， 异弗非也， 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３． 能动性。 主体性的根本特征就是 “能动性”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汉语 “能动” 出自 《孟子·离娄

上》： “至诚而不动者， 未之有也； 不诚， 未有能动者也。” 如何才能够 “诚” 呢？ 孟子说： “反身而

诚， 乐莫大焉。” 孙奭解释： “能反己， 思之以诚， 不为物之丧己， 是有得于内矣； 有得于内， 则为

乐亦莫大焉。 以其外物为乐， 则所乐在物， 不在于我， 故为乐也小； 以内为乐， 则所乐在己， 不在

物， 其为乐也大。” （《孟子·尽心上》） 这就是说， 能动性首先是返回内在的自我主体意识。
孔子说：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其不能也” （《论语·宪问》）； “君子病无能焉， 不病人之不己知

也” （《论语·卫灵公》）。 这里的 “能” 不仅指 “能力”， 而且指能动性。 如， 弟子冉求说： “非不说

（悦） 子之道， 力不足也。” 孔子批评道： “力不足者， 中道而废。 今女 （汝） 画。” （《论语·雍

也》） 朱熹指出： “力不足者， 欲进而不能； 画者， 能进而不欲。 谓之 ‘画’ 者， 如画地以自限

也。”② “欲进而不能” 是说有这样的能动性， 却没有这样的能力； “能进而不欲” 是说有这样的能

力， 却没有这样的能动性。 孔子认为冉求属于后者， 即自我 “画地为牢”， 这不是缺乏这种能力， 而

是缺乏主体自我的能动性。 在孔子看来， 人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

见力不足者。” （《论语·里仁》） 因此， 孔子强调， 要发挥主体自我的能动性： “人能弘道， 非道弘

人。” （《论语·卫灵公》） 朱熹解释： “人心有觉， 而道体无为， 故人能大其道， 道不能大其人也。”③

这是充分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
４． 选择性。 主体性的一个鲜明特征是 “选择性”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即主体自我的 “选择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许多哲学家都将选择性作为主体自由的标志， 这是很有道理的。
孔子关于选择性的论述极多， 兹举数例： “麻冕， 礼也； 今也纯， 俭。 吾从众。 拜下， 礼也； 今

拜乎上， 泰也。 虽违众， 吾从下。” （《论语·子罕》） “先进于礼乐， 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 则吾从先进” （《论语·先进》）；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论语·八佾》）；
“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论语·述而》）； “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 （《论语·先进》） 等等。

孔子尤其注重政治价值的选择。 他主张： 如果政治缺乏正义， 就应当选择离开， 不予合作。 例

如： “齐人归女乐， 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 孔子行。” “齐景公待孔子， 曰： ‘若季氏， 则吾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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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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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论语集注·卫灵公》， 《四书章句集注》， 第 １６６ 页。
朱熹： 《论语集注·雍也》， 《四书章句集注》， 第 ８７ 页。
朱熹： 《论语集注·卫灵公》， 《四书章句集注》， 第 １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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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季、 孟之间待之。’ 曰： ‘吾老矣， 不能用也。’ 孔子行” （《论语·微子》）。 “卫灵公问陈 （阵）
于孔子。 孔子对曰： ‘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矣。 军旅之事， 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 （《论语·卫灵

公》）。 孔子的选择原则是： “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 吾道则隐。” （《论语·泰伯》）
“邦有道， 则仕； 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卫灵公》）。 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是， 由于对当时

中原政治状况的失望， 孔子甚至萌生了 “移民” 的想法， 即 “子欲居九夷” （《论语·子罕》）。 他

说： “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孔子认为， 不必怀恋乡土， 他说： “君子怀德， 小

人怀土。” 总之， “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适也， 无莫也， 义之与比”， 即 “无择于富厚与穷薄者， 但有

义者则与相亲也” （《论语·理仁》）， 亦即以正义原则为选择的唯一标准。
（二） 孔子的自由意志观念

人是否有自由意志， 哲学家们并无定论。 不过， 假如没有自由意志， 就谈不上自由； 反之， 要谈

自由， 那就必然预设自由意志的存在。 这种 “预设”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① 影响最大的当属康德的观

点， 他将自由意志视为 “实践理性” 的一个 “公设”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② 孔子当然不具这样的 “公设” 观

念， 而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观念。
自由是主体的意志行为， 主体的意志即自由意志。 杜维明说： “仁爱的 ‘仁’ 是指个人的主体

性， 这类似于康德说的 ‘自由意志’。”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就是孔子主动自觉的

‘我欲仁斯仁至矣’”。③ 这里 “个人的主体性” 与 “自由意志” 的关系， 非常精准； 但将 “匹夫” 之

“志” 直接等同于 “我” 之 “欲仁”， 值得商榷。 且不说 “我” 是否 “匹夫”， 将自由意志观念归结

为 “仁”， 既不确切， 亦不充分：
１． “仁” 首先是一种情感， 而非意志， 正如 “爱” 是一种情感， 而非意志。 在 “我欲仁” 这个

表述中， 表征意志的不是 “仁”， 而是 “欲”， 即 “志”。 蒙培元先生曾在谈到孟子的 “志” 概念时

指出： “志就是所谓道德论上的 ‘自由意志’。”④ 这同样适用于孔子的 “志” 概念。
２． 固然可以说 “欲仁” 是自由意志的一种表现， 却不能说自由意志就是 “欲仁”。 这里需要注

意具体的语境： “仁远乎哉？ 我欲仁， 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 孔子此刻是在讨论 “仁” 这个

话题 “仁远乎哉”， 所以才讲 “我欲仁”， “这个 ‘欲’， 既是情感需要， 也是自由意志”。⑤ 这并不意

味着排除 “仁” 之外的其他 “欲”。
其实， 按照普遍的 “自由” 概念， 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的一切 “欲” “志” 均属自由意志； 当

然， 这并不是为所欲为， 而是社会规范之下的意欲， 亦即孟子所说的 “可欲” （《孟子·尽心下》），
此 “可” 即是自由意志的规范条件， 即 “发乎情， 合乎礼义”。⑥ 固然， 孔子重视 “欲仁” 的意志，
但他并不排除其他的 “志欲”， 例如： “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 这

里只有一个标准， 即 “可”。 所以， 所谓 “子绝四： 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论语·子罕》），
并不是否定自我的自由意志， 而是强调自由意志的规范条件。

三、 孔子自由观的规范性维度

上文说过， 普遍 “自由” 概念的另一个方面是 “遵守正义的社会规范” 或 “不逾矩”。 那么，
这一点是如何体现于孔子的自由观之中的呢？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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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伦理学及政治哲学的概念， “自由” 并非 “实证性” （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概念， 而是 “规范性”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概念， 即人不是作为动物 “是” 什么， 而是作为人 “应当” （ｏｕｇｈｔ） 怎样。① 真正的自

由只能是规范性的自由。 英语 “规范” （ｎｏｒｍ） 的语义， 与汉语的 “规矩” 是相通的， 孔子讲 “从
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讲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员 （圆）”， “继之以规矩准绳， 以为方员平直” （《孟
子·离娄上》）， 这里的 “矩” 或 “规矩” 指社会规范， 也就是儒家所谓 “礼”。

但应注意： 单是 “遵守社会规范” 或 “不逾矩” 的提法， 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 似乎不论

怎样的规范， 都应遵守。 这不符合上文已讨论过的孔子自由观的正义论基础： 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
是这种社会规范本身是正义的。 正义的规范是自由的前提， 而不正义的规范则是对自由的侵害。 为

此， 本文提出 “保守性自由”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与 “建设性自由”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的区

分。 这并非伯林的 “消极自由” 与 “积极自由” 的区分。② 所谓保守性自由是指 “在正义的规范内”
的自由； 而建设性自由则指重建规范的自由， 这种 “建设” 显然首先意味着 “破坏”， 即对不正当或

不再适宜的规范的否定。 孔子自由观的规范性维度当中的这两个层面， 是与孔子的正义观相呼应的。
（一） 孔子自由观的保守性层面

保守性自由当然是一种保守主义态度。 这些年来， “保守主义”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这个词语常被滥

用， 往往被泛泛地理解为保持 “传统”， 而不问是怎样的传统。 最典型的是所谓 “文化保守主义”。③

这与 “保守主义” 这个短语本身的复杂歧义有关。 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什么， 即保守什么样的规范。
孔子主张保守的是正义的规范， 即正当而适宜的规范， 就此而论， 可以说孔子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１． 保守性自由的内涵： 合礼的自由

本文所说的 “保守”， 其对象是正义的社会规范， 即行为要合乎正当而适宜的 “礼”， 才是可欲

的自由。 这是孔子自由观的保守性维度的基本内涵。 孔子在这方面的最典型的表述， 就是上文已分析

过的 “克己复礼”：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视听言动， 一切意志行为， 都要

“合礼”， 这就是自由的规范性。 例如孝行， 即对双亲的行为， 应当 “生， 事之以礼； 死， 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 否则就是 “无礼” “非礼”， 导致 “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 勇

而无礼则乱， 直而无礼则绞” （《论语·泰伯》）。
这是因为： 礼， 即社会规范， 对于个人来说， 是立身行事的条件， 从而也是个人自由的条件， 故

孔子说 “不患无位， 患所以立” （《论语·里仁》）， “不学礼， 无以立” （《论语·季氏》）， “不知礼，
无以立也” （《论语·尧曰》）； 对于社会来说， 是群体秩序的保障， 即人伦之道的保障， 从而也是所

有人的自由的保障， 故孔子说 “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 否则 “礼乐不兴则

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 （措） 手足” （《论语·子路》）。
孔子所谓 “君子矜而不争” （《论语·卫灵公》）， 并非排斥一切竞争， 而是排斥无礼、 非规范性

的恶性竞争。 “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 下而饮， 其争也君子” （《论语·八佾》）。 “其
争” 应如射礼那样有礼的竞争。 这就是说， 有序的 “自由竞争” 是规范性的竞争。

保守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时期是最为凸显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如此， 那是从 “封
建” 的贵族时代转向 “大一统” 的帝制时代的转型时期。 此时， 孔子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保守立场：
“吾从周” （《论语·八佾》）， 即保守西周的封建规范， 如 “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因

此， 他批判现实的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 前者是封建的规范， 后者

则是通过诸侯争霸与兼并战争而走向 “大一统” 专制。 这样一种体现自由意志的政治选择表明， 作

为保守主义者的孔子是 ２５００ 年前的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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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保守性自由的根据： 自由的恕道

上述 “合礼的自由”， 即规范性自由， 有其更高的价值根据， 即孔子的 “道”。 孔子自陈 “吾道

一以贯之”， 曾子认为： “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朱熹指出： “尽己之谓忠， 推

己之谓恕。”① 这是非常精当的解释： “忠” 是对自己的态度； 而 “恕” 才是对他者的态度， 这才是

自由问题。 所以， 曾子用两个字 “忠恕” 来概括孔子之 “道”， 而孔子本人则只有一个 “恕” 字：
“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 ‘其 “恕” 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
语·卫灵公》） 这个 “恕”， 可译为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乃是自由的涵项。

所谓 “恕”， 即 “推己及人”， 其积极表述是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

也》）， 即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论语·颜渊》）； 其消极表述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自由问题上， 前者意味着 “我欲自由， 则应使他人自由”； 后者意味着 “我不欲他人侵犯我的自

由， 则我不应侵犯他人的自由”。 所以孔子赞赏子贡的这个说法：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 吾亦欲无

加诸人。” （《论语·公冶长》） 学者认为这 “类似于伯林的 ‘消极自由’ 的观念”，② 确乎其然。
当然， “己欲立而立人”， 即 “我欲自由， 则应使他人自由”， 这样的表达太过 “积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因为： 如果 “人是生而自由的”， 那就无须 “使他人自由” “让他人自由”， 而只需 “承
认” “尊重” 他人的自由； 否则就有人 “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③ 但是， 如果仅就自由的建

设性维度而论， 那么， 这种积极性也是应当肯定的。
（二） 孔子自由观的建设性层面

建设性自由的诉求是： 如果社会规范不正当 （根据正当性原则） 或不再适宜 （根据适宜性原

则）， 那么， 自由恰恰不是遵守规范， 而是重建规范， 即建构一种正当而适宜的规范。 这里再次强

调： 这不同于伯林的 “积极自由”。 孔子所关注的是社会规范的重建， 即 “礼” 的重建。 孔子自由观

的建设性层面表明， 不能简单地说孔子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毋宁说， 孔子也是一个 “革命者”。
因此， 孔子曾将他所接触之人分为三个层次： “可与共学， 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 未可与立；

可与立， 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 朱熹指出： “可与共学， 知所以求之也。 可与适道， 知所往

也。 可与立者， 笃志固执而不变也。 权， 秤锤也， 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 可与权， 谓能权轻重， 使

合义也。”④ 这里的 “立” “权” “经” “义” 等， 都涉及 “礼” 即社会规范的正义问题。 上文引孔子

说 “不知礼， 无以立”， 他还说 “立于礼” （《论语·泰伯》）， 可见 “立” 是谈 “礼” 的问题。 如果

既有的礼并不正当， 或不再适宜， 则不可 “固执而不变”， 而应当 “权轻重， 使合义”， 即孔子讲的

“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论语·卫灵公》）， 也就是遵循儒家正义论的 “义→礼” 结构原理， 否定

旧的礼制， 建构新的礼制。 否则， 既有的礼就成为自由的桎梏。
这就叫 “先进于礼乐”。 孔子说： “先进于礼乐， 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 则吾

从先进。” （《论语·先进》） 朱熹引程子的话， 比较合乎孔子的原意： “先进于礼乐， 文质得宜， 今

反谓之质朴， 而以为野人； 后进于礼乐， 文过其质， 今反谓之彬彬， 而以为君子。 盖周末文胜， 故时

人之言如此， 不自知其过于文也。”⑤ “文胜” 或 “过于文” 是说既有的 “礼” 已经是 “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显然， 孔子选择 “吾从先进”， 就是 “吾从野人”， 而所谓 “野” 即 “质胜文则

野” （《论语·雍也》）， 意味着 “义” 先于 “礼”， 这正是孔子所说的 “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论
语·卫灵公》）， 即以正义原则 （义） 为内涵， 才能 “文质得宜”， 从而建构起新的、 正义的社会规

范 （礼）， 最终才能获得 “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 的自由。
（责任编辑： 曹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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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ｓ ａｎ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ｏ ｏｎ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ｏ
ｏｎ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ｅｔｃ． ；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ｒｅ ｊｕｓ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ｕｃｈ ｎ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ｈａｄ ｈｉｓ ｏｗ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ｉ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ｈｉ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ｍｙ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ｉｓ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Ａｓ ｆｏｒ ｈｉ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Ｅｖｅｎ ａ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ｔ ｂｅ ｄｅｐｒｉｖｅｄ ｏｆ 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ｉｔ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ｅｒ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ｎｏｒ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ｙ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ｏｖｅ （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 ｌ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ｙｉ）．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ｔｗ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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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ｎ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ｒａ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ｗ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ｊｕｓｔ ａ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ａ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 （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ｄ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ｅｔ ｏｆ ａｘｉｏｍ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ｂｉｄｉｎｇ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ｒｅ 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ａｓ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ｎｏｔ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ｉｓ “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ｎｏｔ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 ' 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ｉ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Ｉｄ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Ｊｉ ｏｆ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 ｔｈｅ Ｊｉ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Ｊ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Ｄａｉ Ｓｅｎ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ｊｉ” （寂）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 ｊｉ”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ｊｉ” ａｓ ｔｈｅ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 ｓｙｍｂ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ｉｌ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ｊｉ ｒａｎ ｂｕ ｄｏｎｇ 寂然不动）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ｅｎｓｉｔｙ” （ｊｉ ｘｉ ｌｉａｏ ｘｉ 寂兮寥兮）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ｏ Ｔｅ Ｃｈｉｎｇ， ｔｏ Ｗａｎｇ Ｂｉ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ｉ⁃Ｊ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ｏ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ｄｉｖｉｎｅ ｂｅｉｎｇ” （ｚｈｉ ｓｈｅｎ ｚｈｅ 至神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ｓｅｅｎ ｉ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ａｌｋ ｔｈａｔ 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ｔ ｎｉｒｖａｎａ” （ｊｉ ｊｉｎｇ Ｎｉｅ ｐａｎ 寂静涅槃）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ｔｈａｔ ｎｅ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ｏｎｇ ｊｉ ｔｉ ｙｉ” （用寂体一） ｆｒｏｍ ａ Ｔｉ⁃Ｙｏ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ｌ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ｉｎ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 ｊｉ ｇａｎ” （寂感） ａｎｄ “ ｊｉ ｔｉ” （寂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ｎｅｓ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ｅｔｃ． Ｉ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ｊｉ” ｉ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ｎ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ｏｉｄ，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ｊｉ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ｕｒｓｕ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ｈｉｎｔｏ ｏｆ ｊｉ，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ｎ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ｏ ｂ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Ｊａｐａｎ'ｓ Ｋｏｇａｋｕ”．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ｐａｎｔｈｅｉｓｔｉｃ ｂｅｌｉｅ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Ｓｈｉｎ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ｅｒｓ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ｏｒａｌ 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ｄａｏ” （道） ｏｆ “ 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茶道） ａｎｄ “ ｋａｒａｔｅ” （空手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 ｅ． ，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ｏ Ｓｈｉｎｔｏ ｉ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ｊｉ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神）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 （灵），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ｆｕｕｇａ （风雅）． Ｔｈｉｓ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ｒ “ ｕｂｉｑｕｉｔｙ”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ｊｕｓｔ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 ｘｕｈｕａ 虚化） ｏｆ ａｌ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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